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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于 2020年 6月 19日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132号银亿外滩大厦 6楼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

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证监发（2003）56 

号]文件的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听取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的基础上，我们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实，现说明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经核实，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积极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不存在新增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新增将资金

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经核实，报告期内，除以资抵债资产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存在为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为公司股东、股东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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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

供担保、抵押情况，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不

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担保事项。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供担保均是正常经营和合理

利用资金的需要，重大对外担保事项都有相应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了对外

担保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商品房承购人在商品房交付前的阶

段性担保属于商品房销售行业惯例，是正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为商品房承购

人提供担保的同时，承购人以其商品房作为抵押。公司的上述担保行为风险

可控，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2019年度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坚持公正、客观、

真实、完整地原则，勤勉尽职地履行了职责，其出具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本次聘请审计机

构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续聘

期 1 年。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认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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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我们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的实际情况。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并督促公司董

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维护好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

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3,765,671.56元，按母公司口径

实现的净利润-5,972,158,181.61 元，加上上年未分配利润 311,306,655.66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是-5,660,851,525.95 元。 

经考虑公司经营现状及资金状况，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9

年度不派发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制定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五、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核查了相关底稿，认真审阅了会计师和财务顾

问出具的关于募集资金的专项报告，认为：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

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公司2019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业绩承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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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暨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项、关于宁波

昊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

暨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项的独立意见 

东方亿圣及宁波昊圣2019年度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与承诺数存在差异，

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后续，公司将督促业绩承诺方宁波圣洲及西藏银亿按照

各自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补偿义务。鉴于重组业绩承诺方宁波圣

洲及西藏银亿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公司将积极与宁波圣洲

及西藏银亿协商业绩补偿具体执行方案，提醒投资者关注业绩承诺方无法及

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风险。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说明及采取的措施，我们将持续关

注并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商定业绩承诺补偿执

行方案，维护好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王震坡、王海峰、苏新龙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